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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教育實習機構：指經遴選供教育實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特殊教育

學校(班)。 

         二、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教師受聘指導實習學生者。  

         三、實習輔導教師：指教育實習機構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向本校推薦，輔導實習

學生之教師。 

 四、 師資生與實習學生：尚在本校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者，稱為師資生；經核定前往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者，稱實習學生。 

 

第三條   本校為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由教務長擔  

任召集人，其成員包括相關行政單位代表、相關系所主管。必要時得邀請主管機關

及教育實習機 

 構代表列席。成員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四條   師資生擬參加教育實習課程者，應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規定時間內提   

出申請，經核准後，於本校規定時限內繳納教育實習輔導費。 

 

第五條   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進   

行依教育部規定年限之教育實習活動。 

 一、應屆畢（結）業生：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非應屆畢（結）業生：繳交原師資培育機構出具已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證明，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 

   三、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者：繳交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修畢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證明，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第六條   實習學生教育實習事項及比率如下： 

   一、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 

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其以教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



及研習活動為輔。 

   二、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 

政實習占百分之十五、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   

 

第七條   本中心實習指導教授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具教育實習專業素養者。 

 二、有能力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四、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 

教育機構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含臨床教學）。 

 

第八條 每位實習指導教師以指導十二名學生為限，並得酌計實習指導教師原授課時數一
至三小時，依實際情形報支交通費。 
一、指導人數為六人（含）以下者，酌計授課時數一小時。 
二、指導人數為七人至十二人者，酌計授課時數二小時。  
 

第九條  教育實習機構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主管機關公告適宜辦理教育實習之機構。 
          二、地理位置便於本校輔導者。 
          三、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 

教育實習環境者。 
          四、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五、經本校師生主動推薦者。 
          六、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 
          七、近三年無重大違規事件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第十條    實習輔導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遴選，每一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  

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其遴選原則如下： 
  一、有能力輔導實習學生者。 
二、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 
三、具有教學三年以上經驗及服務熱忱之專任合格教師。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實

習機構主動推薦，並經本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教育實習之輔導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到校輔導：由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並與教育實習機構首

長、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訪談。 
二、研習活動：由本校辦理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並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 
三、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提供實習學生參閱。  
四、諮詢輔導：由本校設置專線電話、網路等，提供教育實習諮詢服務。 
五、成果分享：由本校辦理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動。   
 

第十二條  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研商  
後，擬訂教育實習計畫，包括教育實習機構概況、實習目標、實習活 
動、預定進度及評量事宜， 

  以作為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第十三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由本中心及教育實習機構為之，雙方各佔百分之 

五十，以總成績六十分為及格，成績及格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不及格者，以重修處理。成績不及格者，得經原教育實習 

機構同意後在原校重新實習，或由本中心輔導至其他教育實習機構重 

新實習。在原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  實習生教育實習成績評量項目及比率如下：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 

四十五。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成績評量表格由本中 

心另訂之。 
 
第十五條 實習學生之教學，開學前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 

教學實習時間以不超過十二節為原則。實習學生除前項教學實習時 
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開學上課期間行 
政實習每天以一小時或每週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第十六條 本中心應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會商擬訂實習學生應享之權利及應盡 

之義務，以為簽訂實習契約之準據。 

 

第十七條 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依相關規定繳交四學分之教 
育實習輔導費並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保者，本 
校應請實習學生簽署切結書，同時以書面通知學生家屬。中途中止實 
習者，依本中心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核校長核 
可後實施，正時亦同。 

 


